附件4

象山区乡级林长述职制度
第一条根据象山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要求，为压实乡级林长工作责任，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述职对象为乡级林长。

第三条 述职主要采取书面述职、会议述职等方式进行。

乡级林长每年向象山区林长述职1次。根据《象山区乡级林长考核评价办法》，安排符合会议述职条件的乡级林长进行会议述职，其他乡级林长书面述职。

第四条 乡级林长的述职一般安排在每年召开的全区林长制工作会议时一并开展。象山区林长制成员单位代表参加乡级林长述职会议。

第五条 乡级林长述职内容包括：

（一）在辖区内组织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象山区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情况；

（二）完成林长年度任务清单情况；

（三）落实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情况；

（四）协调解决辖区内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展重要问题、跨区域重要涉林涉草事务和辖区内国有涉林涉草单位涉及当地且仅依靠国有涉林涉草单位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措施等；

（五）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六条 述职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对不按照规定和要求述职，或者是在述职中存在隐瞒、回避重大问题和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象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解释。2022年6月24日发布的《象山区乡级林长述职制度》

同时废止。


